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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承保地域范围保险 

 

 

基于保险人收取的相应保费，兹经合同各方理解和同意如下： 

主险条款第 7 条“通用条款”中的第 7.17 条“承保地域范围”特此全部删除，并替换为以

下内容： 

7.17  承保地域范围  

本保险单项下的承保范围适用于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，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

财务损失。但是，本保险合同不适用于在美国（包括其领地和属地）针对被保险人提起或进行的任

何赔偿请求，或者在受到美国贸易制裁或其他经济制裁或禁运的任何国家/地区或司法管辖区针对

被保险人提起或进行的赔偿请求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条

件和限制保持不变。  

 

 


